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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天津市西青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
    西青区保交楼专项借款工作专班办公室
陕西权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招行天津分行）的委托，指派本所执业律师杨明宇、苗辉向你单位询证天津融创从景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天津梅江壹号院”项目目前是否属于“保交楼”范围，特此致函。
一、案件基本事实
2019年12月17日，招行天津分行与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信托公司）签署《长安宁—融创天津梅江壹号院单一资金信托信托合同》约定：招行天津分行委托长安信托公司给天津融创从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创从景公司）发放5亿元信托贷款。当日，长安信托公司与融创从景公司签署《长安宁—融创天津梅江壹号院单一资金信托信托贷款合同》约定：长安信托公司给融创从景公司贷款5亿元，贷款期限为36个月。同日，长安信托公司与融创从景公司签署《长安宁—融创天津梅江壹号院单一资金信托抵押合同》约定：融创从景公司提供其名下坐落于天津市西青区梅江西路与郁江西道交口，面积为39765.4平方米，不动产权证号为“津（2019）西青区不动产权第1015177号”的整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其中不包含该宗地上已销售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不得抵押房产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面积）及117.45平方米江雅苑15号楼在建工程一套（该宗地上其余在建工程不在本次抵押范围内）作为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他项权利证书号为津（2019）西青区不动产证明第3020220号，抵押担保范围为主债权5亿元、主债权产生的利息、债务人按照主合同应支付的其他款项。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创集团公司）作为保证人与长安信托公司签署《长安宁—融创天津梅江壹号院单一资金信托保证合同》约定：融创集团公司给上述信托贷款合同中约定的融创从景公司应付的偿还借款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保证范围为主债权5亿元、主债权产生的利息、债务人按照主合同应支付的其他款项。
[bookmark: _GoBack]上述信托贷款文件签署后，长安信托公司将5亿元信托资金出借给融创从景公司。在信托贷款到期后，融创从景公司未能偿还1.71亿元信托本金及相应利息。2023年3月2日，招行天津分行与长安信托签署《长安宁—融创天津梅江壹号院单一资金信托信托财产现状分配协议》约定：长安信托公司以信托财产现状形式向招行天津分行分配信托利益，明确剩余债权本金为1.71亿元及截至2022年12月18日融创从景公司欠付利息为7133850元。当日，招行天津分行和长安信托公司共同向融创从景公司及融创集团公司发出《通知》，告知信托财产完成现状分配，要求两公司向招行天津分行还款。因融创从景公司及融创集团公司至今未还清上述欠款，招行天津分行已将融创从景公司、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融创华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起诉至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二、询证事项
基于上述案件事实，招行天津分行对融创从景公司享有到期债权本金1.71亿元及相应利息，融创从景公司开发的“天津梅江壹号院”项目剩余资产可用于清偿债务。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交付，招行天津分行为了依法实现其债权，特委托律师向你单位询证该项目是否还属于“保交楼”范围，恳请你单位告知，以便依法处置该项目剩余资产，避免发生不良社会影响。

致函单位：陕西权诚律师事务所
代理律师：杨明宇   苗辉
联系电话：15929986232
                    发函日期：2025年  月  日
